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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土土地地複複丈丈費費及及建建築築改改良良物物測測量量費費收收費費標標準準修修正正條條文文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土地法第四十七條之二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土地複丈費之收費如附表一。

第　三　條　　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測量費之收費如附表二及附表三。

第　四　條　　各級法院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以下簡稱行政執行分

署）囑託辦理複丈及測量業務，其費用除前二條規定外，依下列規定分別計 

收： 

　　一、測量及繪製共有物分割方案，依附表一項次四；其有多項分割方案，

基本費僅收一次，施測費分別計收。 

　　二、測量土地現況之地上物位置，依附表二項次一之建物位置圖測量費；

需另計算地上物面積，依同項次之建物平面圖測量費。 

　　三、未登記建物查封測量，依附表二項次一。 

　　各級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限期在登記機關收件之日起十五日內辦理 

者，其費用加倍計收。

第　五　條　　各級法院或檢察機關行使國家刑罰權囑託辦理測量、複丈者，免納費用。 

第　六　條　　登記機關受理下列複丈，得依已核定之測量成果辦理，無需實地測量者，

依本標準規定之收費數額半數計收： 

　　一、依法院確定判決書或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證明文件所申請之

複丈。 

　　二、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確

定結果所申請之複丈。

第　七　條　　土地複丈成果圖、他項權利位置圖、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標示圖或鑑定

書圖之工本費，除依規定發給外，採電腦列印者，每張新臺幣二十元；採人工 

影印者，每張新臺幣十五元。

第　八　條　　申請人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四條或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請求退還 

已繳土地複丈費或建物測量費時，其已支出費用計算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複丈或測量日期前撤回，且登記機關已赴現場辦理整備作業者，支出 

費用新臺幣八百元；未赴現場者，支出費用新臺幣三百元。

　　二、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而駁回，已辦竣複丈 

或測量者，支出費用為應繳規費之全額；未辦竣複丈或測量者，支出 

費用為應繳規費之半數。

　　三、登記機關核對建物測量成果圖發現有誤，申請人屆期未補正或未依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而駁回者，支出費用為應繳規費之半數。

第　九　條　　登記機關因其他法規辦理複丈或測量業務，其費用計收方式除另有規定

外，得依本標準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